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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则 

 

1.1 目的 

1.1.1 为了保证船舶、海上设施和其他金属结构等的修造质量，保障其安全作业和使用，考虑到无损检

测应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取决于检测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特参照ISO9712-2012标准的原则，制定《无损

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规范》(以下简称“本规范”)。 

1.1.2 本规范的资格鉴定与认证仅提供无损检测(NDT)操作人员通用能力的证明，并不代表操作授权。经

按本规范鉴定和认证的无损检测人员应由雇主按照操作人员满足实际质量工艺规程的程度签发操作授权书，

才可实施实际检测操作。质量工艺规程规定了雇主需要的职位专业培训和考试，以验证持证人员对被检测的

产品所涉及的工业规范、标准、NDT工艺规程、设备和验收准则等相关知识。 

1.2 适用范围 

1.2.1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船级社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以下简称资格认证委员会)管理的，对从

事船舶、海上设施和其他金属结构等的射线、超声波、磁粉、渗透、涡流、目视等无损检测方法的操作和责

任人员进行资格鉴定与认证。 

1.2.2 本规范未涉及的其他无损检测方法的资格鉴定与认证，可参照本规范或资格认证委员会接受的公

认的标准进行。 

1.2.3 本规范也适用于从事无损检测工作的安全监督、检验、技术管理、教育、科研及其他工作的人员，

进行技术等级的资格鉴定与认证。 

1.3 定义 

1.3.1 本规范有关定义如下： 

(1) 资格鉴定：对无损检测人员正确完成无损检测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培训、实践经历和体质所作

的验证(审查和考核)。 

(2) 认证：资格认证委员会所实施的确认无损检测人员达到相关方法、等级等资格鉴定要求以及颁发证

书的过程。 

   (3) 证书：资格认证委员会根据本规范认证后颁发的书面证明，以证明持证人员具有证书上所标明的能

力。 

(4) 操作授权：雇主或用人单位根据认证范围授权个人进行指定任务而颁发的书面文件。 

(5) 认证机构：按本标准要求，对无损检测人员实施资格鉴定与认证的机构。 

(6)考试中心：经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的组织培训、协助资格鉴定考试的机构。 

(7) 雇主或用人单位：报考人所在或受聘的法人单位。 

(8) 报考人员：提出申请资格鉴定与认证、并在有适当资格人员监督下取得工作经历的人员。 

(9) 主考人员：持有该方法III级证书或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定的无损检测专家，并由资格认证委员会授权

负责主持资格鉴定考试和评分的人员。 

(10)监考人员：由资格认证委员会授权实施监督考试的人员。 

(11) 无损检测培训：按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的教学大纲制定培训课程，对申请认证的无损检测方法的理

论和实际操作进行作业指导的过程。 

(12) 职位专业培训：由雇主或用人单位提供给持证人员，与NDT专业相关的雇主的产品、NDT设备、NDT

工艺规程，以及适用的规范、标准、技术条件和工艺规程等的作业指导。 

(13) 实践经历：指报考人在有资格的人员指导下执行特定的无损检测方法作为主要工作的时期，它包括

将无损检测方法用于材料、零件或构件的检测经历，但不包括在培训课程中所进行操作的时间。 

(14) 资格鉴定考试：由资格认证委员会所实施的一种以评定在理论、专业、实际操作等方面知识和技能

达到特定NDT等级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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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通用考试：Ⅰ级和Ⅱ级书面考试之一，针对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应用所需的基础理论的考试。 

(16) 专门考试：Ⅰ级和Ⅱ级书面考试之一，针对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在船舶工业、海上设施中的应用所需

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考试。 

(17) 基础考试：Ⅲ级书面考试之一，针对材料科学与加工工艺、焊接知识、本标准的资格鉴定与认证体

系、与Ⅱ级要求相当的NDT各方法的基本原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知识的考试。 

(18) 主要方法考试：Ⅲ级书面考试之一，针对船舶工业、海上设施中应用NDT方法所具有的通用和专业

知识，以及编写NDT工艺规程的能力的考试。 

(19) 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技能的评价，针对完成检测任务的熟练程度和能力的考试。 

(20) 考试试件：用于实际操作考试的含有一个以上缺陷的具有代表性的检测对象（包括射线照相底片和

数据文件）。它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专门制作的样品。 

(21) 无损检测方法：物理原理在无损检测中的应用。 

(22) 无损检测技术：某一无损检测方法的一种特定应用方式。 

(23) 无损检测作业指导书（工艺卡）：叙述某一无损检测方法对特定检测对象实施检测的作业文件。 

(24) 无损检测工艺规程：叙述某一无损检测方法对一类产品进行检测的技术指导文件。 

(25)重大中断：持证人员在资格证书有效期内，与其等级相对应的所认证的方法和等级的实际工作时，

发生连续时间超过1年或累积时间超过2年的脱离或变动。 

 1.4 缩写 

1.4.1 本规范有关缩写如下： 

(1) CCS：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中国船级社。 

(2)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3) NDT：Non-destructive Testing，无损检测。 

(4) RT：Radiographic Testing，射线检测。 

(5) UT：Ultrasonic Testing，超声波检测。 

(6) MT：Magnetic Particle Testing，磁粉检测。 

(7) PT：Liquid Penetrant Testing，渗透检测。 

(8) ET：Edd current testing，涡流检测。 

（9）VT：Visual Testing，目视检测。 

(10) UWVT：Underwater Visual Testing，水下目视检测。 

(11) UWMT：Underwater Magnetic Particle Testing，水下磁粉检测。 

(12) UWUT：Underwater Ultrasonic Testing，水下超声波检测。 

(13) TKY-UT：Ultrasonic Testing for T-, K- and Y-shaped Tube Connection，T、K、Y型管节点超

声波检测。 

（14） PAUT：Phase Array Ultrasonic Testing,相控阵超声检测。 

（15） TOFD：Time of Flight Diffraction，衍射时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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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组织与职责 

 

2.1 一般要求 

2.1.1 本社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工作由资格认证委员会负责。 

2.2 资格认证委员会 

2.2.1 资格认证委员会由船舶、海洋工程及其他金属结构建造和修理行业相关的检验部门、大专院校、

科研设计单位、制造业的无损检测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代表组成。 

2.2.2 资格认证委员会的职责： 

(1) 按本规范的规定，负责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的管理工作； 

(2) 负责制定和修改考试大纲、考试试件技术条件，认可培训大纲、考试试件； 

(3) 建立和维护试题库和试件库，组织和监督资格鉴定考试； 

(4) 建立或认可考试中心，并定期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 

(5) 负责和监督所有考试资料(包括试题库、试件库、标准答案和试卷)的安全，确保考试用的试件不被

用于培训； 

(6) 负责颁发所有证书并保管有关的档案。  

2.3 考试中心 

2.3.1 考试中心应经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并在资格认证委员会监督下的工作，负责资格认证委员会授

权范围内的报考人资格初审和培训； 

2.3.2 考试中心应具有足够数量和相应资格的工作人员、必要的场所、适当的设备和器材(包括适用于不

同方法、检测难度与资格等级相适应的实际操作用试件)； 

2.3.3 执行经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2.3.4 在资格认证委员会授权的考试组组长负责下，准备和协助考试。采用由资格认证委员会制定和认

可的文件和试题，在执行实际操作考试时，仅使用由资格认证委员会准备或认可的试件； 

2.3.5 考试中心应接受资格认证委员会的检查，并为资格认证委员会派出或委托的人员在现场考试、监督提

供协助。 

2.3.6 按资格认证委员会的要求保管有效记录。 

2.4 雇主或用人单位 

2.4.1 雇主或用人单位应有下列职责： 

(1) 向资格认证委员会推荐报考人，保证其资格认证申请表(附录 A)内容真实性； 

(2) 根据需要，负责对其控制的无损检测人员进行与被检具体对象相关的职位专业培训； 

(3) 对受其雇用的持证人员进行操作授权，并对检测工作和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4) 确保其持证人员的视力年检、身体状况符合本规范4.4的有关要求； 

(5) 出具或核实证书更新或重新认证的申请人员从事其申请的NDT方法连续而无重大中断和重大责任事

故的证明。 

 （6）提供实践经历证明。 

2.4.2 如报考人是雇主或自我推荐者，应承担雇主全部责任。 

2.4.3 雇主或用人单位(包括其员工)不能直接参与资格鉴定考试工作。 

2.4.4 雇主或用人单位不得干预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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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资格等级与技术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从事无损检测工作的人员，按其从事的检测方法分为射线检测(RT)、超声波检测(UT)、磁粉检测

(MT)、渗透检测(PT)、涡流检测(ET)、目视检测（VT）、水下目视检测(UWVT)、水下磁粉检测(UWMT)、水下

超声波检测(UWUT)、相控阵超声检测（PAUT）和衍射时差检测（TOFD）十一个类别。 

3.1.2 每一类检测方法认证的无损检测人员按其工作能力分为Ⅰ级(初级)、Ⅱ级(中级)和Ⅲ级(高级)三

个等级。尚未得到认证的人员作为学员，学员不允许独立进行检测。 

3.1.3 取得认证资格的无损检测人员应在雇主的授权范围内从事与其认证类别相应的检测工作。 

3.2 Ⅰ级人员的职责 

3.2.1 Ⅰ级持证人员应在Ⅱ级或Ⅲ级持证人员监督下，在证书所明确的能力范围内，经雇主授权后，可

按无损检测工艺卡/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执行下列任务： 

(1)调整和操作NDT设备； 

(2)执行无损检测 ； 

(3)记录检测数据； 

(4)报告检测结果，但不作评定。 

3.3 Ⅱ级人员的职责 

3.3.1 Ⅱ级人员应在证书所明确的能力范围内，经雇主授权后，可执行下列任务： 

(1)选择所用检测方法的NDT技术； 

(2)限定检测方法的应用范围； 

(3)根据实际工作条件，把规范、标准、技术条件和工艺规程编制为NDT作业指导书； 

(4)调整和验证设备仪器 

(5)执行无损检测； 

(6)按适用的NDT规范、标准、技术条件和工艺规程解释和评定检测结果； 

(7)为Ⅱ级或低于Ⅱ级的人员提供指导，并实施和监督其工作； 

(8)出具或审核检测报告。 

3.4 Ⅲ级人员的职责 

3.4.1 Ⅲ级人员应在证书所明确的能力范围内，经雇主授权后，可执行下列任务： 

(1)对检测设施或员工负责任； 

(2)制定或审核验证NDT工艺规程和作业指导书； 

(3)解释NDT规范、标准、技术条件和工艺规程； 

(4)确定所采用的特定的NDT检测方法、工艺规程和作业指导书； 

(5)实施和监督各个等级的全部工作； 

(6)为各个等级的NDT人员提供指导。 

3.4.2 Ⅲ级人员应已证实具有下列能力 

(1)用现行规范、标准、技术条件和工艺规程来评定和解释结果的能力； 

(2)在选择NDT方法、确定NDT技术以及协助制定验收准则(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情况)时，对所需的有关原

材料、制成品和加工工艺等方面具有丰富实际知识。 

(3)能够系统地掌握相关的无损检测方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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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申请条件 

 

4.1 一般要求 

4.1.1 申请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证的人员，应具备适应工作条件的体质和文化素质(学历)，经过必要的

培训，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历，并持有低一级的资格证书(报考Ⅰ级的人员除外)。 

注：① 理工科大学本科或无损检测专业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人员可直接申请报考Ⅱ级。 

② 持有国家认可的有效的其他行业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经资格认证委员会确认后可报考同一级

别同一检测方法的资格考试。 

4.2 培训经历 

4.2.1 初次报考Ⅰ级、Ⅱ级和Ⅲ级的人员可以参加由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的集中培训，如未参加集中培

训的人员需满足4.2.3的要求。 

4.2.2 培训应按照资格认证委员会认可的培训大纲进行。 

4.2.3 各类报考人应提供能为资格认证委员会接受的证据，证明已完成所申请认证的检测方法的培训。

Ⅰ级和Ⅱ级人员培训的最低学时见表4.2.1。 

各级报考人的培训总学时最低要求(h) 表4.2.1 

NDT

方法 

RT UT MT PT ET VT UWVT UWMT UWUT KTY-UT TOFD PAUT 

Ⅰ级 60 60 40 40 40 24 24＋20 30+20 40+24 ---- 40  80 

Ⅱ级 120 120 80 80 80 48 48＋30 80+30 120+40 80+80 80  104 

Ⅲ级 80 80 60 60 60 -- ---- 60+35 80+50 ---- 120 126 

注：① 培训学时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 

②报考Ⅰ级和Ⅱ级人员的实际操作的培训时间应不少于培训总学时的40%。 

③水下无损检测方法或TKY－UT方法的培训学时为陆上相应方法的培训学时加水下方法或TKY－UT方

法的专门培训学时。 

4.2.4 申请Ⅲ级认证的报考人，其资格鉴定前的培训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如参加由资

格认证委员会组织的培训班、研讨班，研读专业图书、期刊杂志和文献的讨论会等。无论培训的方式如何，

应按资格认证委员会所接受的方式，递交适当的培训书面证明。 

4.3 学历和实践经历 

4.3.1 申请无损检测资格的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学历。申请I级和II级资格认证人员的学历应为高中及以上

（或同等学历），申请III级资格认证人员的学历应为大专以上（或同等学历）。 

4.3.2 Ⅰ级和Ⅱ级无损检测报考人的最低实践经历时间应符合表4.3.2的要求。 

 

Ⅰ级和Ⅱ级无损检测报考人员实践经历要求(月)                     表 4.3.2 

检测方法  RT、UT 、ET TOFD PAUT MT、PT 、VT UWVT、UWMT UWUT 

技术等级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实践经历  
3 

12 

(含Ⅰ

级) 

3 

4 

(含Ⅰ

级) 

3 

6 

(含Ⅰ

级) 

1 

4 

(含Ⅰ

级) 

12 

36 

(含Ⅰ

级) 

24 

60 

(含Ⅰ

级) 

 

注： ① 表中的实践经历时间为实际工作作业时间的累计数，可按40h/周或175h/月折算； 

② 表中申请Ⅰ级证书要求的实践经历时间为申请人在Ⅱ级人员指导下工作或与无损检测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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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时间；申请Ⅱ级证书要求的实践经历时间为持有Ⅰ级证书工作的时间； 

③ 报考TKY－UT、TOFD、PAUT人员，其报考人应首先取得相应等级的UT证书，并所持 UT证书工 

作18个月以上； 

④若报考人同时从事本规范所涉及的两种以上检测方法时，则对其要求的总的实践经历时间可按

如下办法减少： 

a.两种检测方法，为总要求时间减少25%； 

b.三种检测方法：按总要求时间减少33%； 

c.四种或以上检测方法，按总要求时间减少50%。 

但对每一种方法均不得少于表中该方法所规定时间的50%，且持续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个月。 

4.3.3 Ⅲ级无损检测报考人与正式学历相关的最低实践经历时间应符合表4.3.3的要求。 

 

Ⅲ级无损检测报考人员与正式学历相关的最低实践经历时间(月)    表 4.3.3 

学    历 理工科本科及以上 理工科专科 

实践经历(陆上) 36 48 

实践经历(水下) 24 48 

 

注：① 表中Ⅲ级证书要求的实践经历时间应为持有Ⅱ级证书后工作的时间。 

② 报考人如系无损检测专业本科或大专毕业，实践经历可在相同学历要求上缩短25%。 

4.3.4 申请Ⅲ级资格的报考人应持有所申请检测方法的有效中国船级社Ⅱ级资格证书。 

4.3.5 实践经历应在资格鉴定考试之前获得。实践经历的证明应由雇主负责证实，并提供给资格认证委

员会。 

4.4 健康和视力要求 

4.4.1 报考人应身体健康，能够适应所从事的工作。 

4.4.2 报考人的视力或矫正视力，至少有一只眼睛的远距离视力不应低于标准对数视力表中的4.9(0.8)。 

至少有一只眼睛或两只眼睛的近距视力为：距离不小于30cm时，至少能读出Time Roman体 4.5号或等同

大小的字母(字体高度1.6MM) 

4.4.3 报考人的辨色能力应能区分与无损检测方法有关的颜色。 

4.4.4 报考水下无损检测方法的人员还应具有当前有效的潜水员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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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资格鉴定考试 

 

5.1 考试项目 

5.1.1 各类1级、Ⅱ级人员的资格鉴定考试项目见表5.1.1。 

  

   Ⅰ级、Ⅱ级人员资格鉴定考试的考试项目      表 5.1.1 

报考级别 通用考试 专门考试 实际操作考试 

Ⅰ级 基础理论 相关标准 仪器调试、操作记录 

Ⅱ级 基础理论 相关标准、工艺卡 仪器调试、操作记录、检测

报告 

 

5.1.2 各类Ⅲ级人员的资格鉴定考试项目见表5.1.2。 

  

   Ⅲ级人员资格鉴定考试的考试项目      表 5.1.2 

报考级别 基础考试 主要方法考试 实际操作考试 技术答辩 

Ⅲ级 基础理论、相关综合知识 所申请方法有关Ⅲ级知识、 

相关标准、工艺规程 

仪器调试、操作记录 

检测报告 

技术总结或论文 

 

5.2 考试要求 

5.2.1  Ⅰ级 

（1）考试项目和内容 

 考试项目包括通用考试、专门考试、实际操作。 

通用考试内容为方法的基本基础知识，包括物理原理、设备与材料、检测技术和实际应用等。 

专门考试内容为执行无损检测任务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法规、标准、规范、无损检测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实际操作考试内容为按指定的无损检测工艺卡完成试件的检测。 

（2）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表 5.2.1（.2） 

考试项目 考试方式 试题类型 试题数量 备注 

通用考试 笔试；闭卷 单选，计算，问答 ≥40 试题从试题库选取 

专门考试 笔试；开卷 单选，是非，计算，问答 ≥30  

实际操作  操作 实际试件 1或2 试件从试件库选取 

5.2.2 Ⅱ级 

（1）考试项目和内容 

考试项目包括通用考试、专门考试、实际操作。 

通用考试内容为方法的较系统基础知识，包括物理原理、设备与材料、检测技术和实际应用等。 

专门考试内容为本标准内容及在执行无损检测任务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法规、标准、规范、NDT工艺规程的

初步理解和应用NDT工艺规程。其中NDT工艺规程为按相关标准规定编写一般工件的NDT工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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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考试内容为独立完成试件的检测。 

 

（2）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表 5.2.2（2） 

考试项目 考试方式 试题类型 试题数量 备注 

通用考试 笔试、闭卷 单选、是非、问答、计算 ≥40 试题从试题库选取 

专门考试     

 (1)相关标准 笔试、开卷 单选；是非；问答 ≥30  

(2)工艺规程 笔试、开卷 填写工艺卡、问答 ≥4  

实际操作 操作 实际试件 1或2 试件从试件库选取 

 

5.2.3 Ⅲ级 

（1）考试项目和内容 

考试项目包括基础考试、主要方法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技术答辩。 

基础考试内容为材料、工艺、缺陷知识和4种无损检测方法的Ⅱ级知识(至少包括所申请的检测方法和一

种体积方法(如RT、UT)、有关本规范的人员资格鉴定和认证体系的知识。 

主要方法考试内容包括与所申请检测方法有关的Ⅲ级知识、相关标准、工艺规程。其中： 

相关标准考试内容为本标准内容及在执行相关无损检测任务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法规、标准、规范、无损

检测工艺规程的全面理解和应用。 

工艺规程考试内容为起草所申请检测方法的NDT工艺规程。 

实际操作考试内容为独立完成试件的检测(射线检测还应包括评片)。 

技术答辩考试内容为考察报考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等综合应用能力和经验积累情况。 

（2）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考试方式与基本要求                 表 5.2.3（2 ）                                 

考试项目 考试方式 试题类型 试题数量 备注 

基础考试    参考试题库 

(1)材料、工

艺、缺陷知识 

笔试、闭卷 单选 ≥25  

(2)人员资格

鉴定和认证体

系 

笔试、闭卷 单选 ≥10  

(3)4 种无损

检测方法的Ⅱ

级知识 

笔试、闭卷 单选 每种方法15题 

(共 60 题) 

 

主要方法考试     

 (1)Ⅲ级知识 笔试、闭卷 单选、是非、问答、计算 ≥30  

(2)相关标准 笔试、开卷 单选、是非、问答、计算 ≥20  

(3)工艺规程 笔试、开卷 填写工艺卡、问答 ≥4  

实际操作 操作 实际试件 1或2 试件从试件库选取 

技术答辩 论文或技术总

结、口试 

问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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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考试通过后其成绩五年内有效。 

5.3 考试实施 

5.3.1 考试一般应在考试中心进行。当考试设在雇主场所时，资格认证委员会应增加监控力度以保证其

公正性。考试应在资格认证委员会授权代表在场，并在其监督下才能举行。 

5.3.2 考试时报考人应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向主考人或监考人出示。 

5.3.3 报考人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不遵守考试规则或作弊，将被取消继续参加考试资格，并至少1年内不

得再次提出考试申请。 

5.3.4考试由考试组执行，考试组组长负责主持考试，主考人不得少于2人，如需要资格认证委员会派专

人监考。 

5.3.5 考试组由资格认证委员会选择并任命。考试组组长和主考人不能是该批报考人的培训教师，也不

能与报考人属同一雇主或用人单位。 

5.3.6 主持Ⅰ、Ⅱ级人员资格鉴定考试的主考人员，至少应有1名持有本社颁发的相应类别的Ⅲ级证书或

由资格认证委员会专门指派的专家担任。 

5.3.7 主持Ⅲ级人员资格鉴定考试的主考人员，至少应有2名本社颁发的相应类别的Ⅲ级证书或由资格认

证委员会专门指派的专家担任。 

5.3.8 在实际操作考试时，报考人可以使用自己携带的检测设备。 

5.3.9 主考人应检查检测设备的可靠性，如发现任何不可靠或在考试时发现不能使用的设备或元器件应

予以更换。 

5.4 考试评分 

5.4.1 主考人负责对考试的结果进行评分。考试结果的评分应由各主考人分别独立进行，然后汇总。在

汇总时，主考人均需出席，考试组组长确认考试的最后得分。 

5.4.2 考试合格要求 

        I 级和 II 级考试合格分数 表 5.4.2（1） 

  

   等级 

考试项目 

I 级 II 级 

通用考试 ≥70 分 ≥70 分 

专门考试   

(1)相关标准 ≥70 分 ≥70 分 

(2)工艺规程 ≥70 分 ≥70 分 

实操考试 ≥80 分 ≥80 分 

 

        III 级考试合格分数 表 5.4.2（2） 

       

     等级 

考试项目 

III 级 

基础考试 ≥70 分 

主要方法考试  

(1)Ⅲ级知识 ≥70 分 

(2)相关标准 ≥70 分 

(3)工艺规程 ≥70 分 

实际操作 ≥80 分 

技术答辩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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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补考 

5.5.1 报考人考试成绩不满足表5.4.2（1）的要求时，可在1个月后，1年内对不合格项目申请1次补考。 

5.5.2 报考人考试成绩不满足表5.4.2（2）的要求时，可在1个月后，5年内对不合格项目申请2次补考。 

5.5.3 补考仍不合格者，应按初次报考重新提出申请并参加考试。 

5.6 重新考试 

5.6.1由于违反考试规则而被取消考试资格的报考人，应至少12个月后，才允许再次提出报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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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认证 

6.1 管理 

  报考人满足认证条件，资格认证委员会应颁发证书、持证卡、经历手册。 

6.2 证书 

证书由资格认证委员会统一制作，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持证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b) 持证人的工作单位； 

c) 认证的无损检测方法； 

d) 认证等级； 

e) 证书颁发日期； 

f) 证书有效日期； 

g) 证书编号； 

h) 持证人照片 

i) 认证机构名称 

j) 认证机构钢印(应骑缝加盖在照片上) 

6.3 证书有效性 

6.3.1 各类各级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的有效期为5年，其中水下各类各级无损检测人员证书的有效期为3

年。 

6.3.2 一经发现持证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资格认证委员会撤销其资格证书： 

(1)经资格认证委员查实具有不道德行为； 

(2)从事的工作内容超越证书类别或等级规定者； 

(3)因持证人员工作失职造成重大事故，不宜从事无损检测工作者； 

(4)持证人员工作不连续，存在重大中断； 

(5)有证据证明因视力等身体健康状况已不能执行相应的检测工作的人员； 

(6)持证人员证书到期，且未通过更新或重新认证。证书失效直至通过更新认证或重新认证。 

 

6.4 更新认证 

6.4.1 持证人员应在其证书第一个有效期期满之前6个月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向资格认证委员会提供证明

文件，经过审查通过后，可重新申请延长一个新的相同年限的有效期： 

(1)提供此前12个月之内的视力、身体状况合格证明； 

(2)提供有效期内无责任事故和重大技术失误的证明； 

(3)提供工作连续正常、无重大中断的证明。 

6.4.2 申请更新认证的人员应经过考试中心的更新认证培训。 

6.4.3 Ⅰ级和Ⅱ级的更新认证应通过实际操作考试。Ⅲ级应通过主要方法考试中相关标准、工艺规程和

技术答辩。 

6.4.4 考试不合格者，可在1个月后，12个月内对不合格项目申请1次补考。如补考不合格，则应按5.2的

规定进行考试。 

6.5 重新认证 

6.5.1 在第二个有效期即将期满时，如持证人员符合6.4.1(1)、6.4.1(2)、6.4.1(3)和下列条件，人员

资格认证委员会可予以一个新的相同年限有效期； 

6.5.2 申请重新认证的人员应经过考试中心的重新认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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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重新认证考试 

Ⅰ级和Ⅱ级人员的重新认证应经过必要的考试，Ⅰ级应通过实际操作考试。Ⅱ级应通过专门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试。Ⅲ级应通过相关标准、工艺规程、实操考试和技术答辩。 

6.5.4 考试不合格者，可在1个月后，12个月内对不合格项目申请一次补考。如补考不合格，则应按5.2

的规定进行考试。 

6.6 Ⅲ级人员信用体系认证 

6.6.1 Ⅲ级人员在申请证书更新或重新认证时，除采用6.4.3和6.5.3的规定外，可选择信用体系进行认

证。如果选择信用体系认证，需提供雇主的证明文件或实证，还应向资格认证委员会提供经雇主同意的书面

声明。 

6.6.2 持证人员若采用信用体系进行认证时，符合附录B的规定者，给予认证。未能符合该评分制要求者，

必须按6.4.3和6.5.3的规定进行考试。 

6.6.3 若以考试形式认证未通过者，一般不予再采用信用体系进行认证。 

6.7 档案 

6.7.1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或考试中心应妥善保存以下档案： 

(1) 按检测方法和等级分类的持证人员的最新名册； 

(2) 每期资格鉴定考试总结报告； 

(3) 每位持证人员的个人资料： 

① 申请表 

② 考试资料：考题和答案、试件说明、记录、检测结果、无损检测规程以及成绩单； 

③ 注销证书人员的理由以及造成受处罚的详细情况。 

④ 有关的各类公文、往来信函和其他认为有必要保存的文件。 

6.7.2 与持证人员相关的档案的保管期不应少于一个证书有效期和其延长期之和。其他档案资料应符合

本社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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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可申请表(正面) 

 

中国船级社 

 

无 损 检 测 人 员 资 格 认 证 申 请 表 

 

姓    名： 

Name： 

性    别：   □男        □女 

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职    务： 职    称： 

工作单位： 

Employer：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    真：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最高学历 起止年月 毕业学校 专    业 

    

持证情况 

检测方法
 

     

最高级别      

发证时间      

发证部门      

申请认证 

检测方法
 

  

级    别   

性  质    

原证书编号  有效日期  

经历手册编号  发放日期  

有效期内工作情况说明： 

   (1) 有无不道德行为；            □有     □无  

   (2) 有无责任事故和技术失误；        □有     □无  

   (3) 有无存在重大中断；           □有     □无  

   (4).有无工作及雇主(或用人单位)变更：     □有     □无  

    如有，请说明变更情况： 

 

身体状况 

健康情况  

视力情况  

辨色能力  

参加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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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可申请表(反面) 

 

从事无损检测工作简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无损检测方法 

 

 

 

 

 

  

是否需要参加培训：      是□             否□ 

 

 

单位意见： 

申请人为本单位正式聘用人员。上述情况属实，同意申请报考。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考试中心初审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资格认证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认证性质为： 

(1)初次认证 

(2)证书更新 

      (3)重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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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Ⅲ人员更新/重新认证的信用体系 

 

 

根据本体系进行更新/重新认证的Ⅲ级人员，在申请更新/重新认证前的 5年内，参加下表所列的各项 NDT

活动，可获得相应的分数，为保证参加的活动均匀分布，5年内的每一年的得分都是限制的。 

 

序号 活动 每项活动的

分数 

一年中每项活动的

最高分数 

五年内每项活动的

最高分数 

1 NDT 委员会成员，参加 NDT 学会或资

格认证委员会的研讨会，交流会，大

会和有关 NDT 科学和技术的课程 

1 3 8 

2.1 参加国际或国内 NDT 标准化委员会 1 3 8 

2.2 主持及参加 NDT 委员会会议 1 3 8 

3.1 参加其他行业 NDT 委员会会议 1 3 8 

3.2 主持其他行业 NDT 委员会 1 3 8 

4.1 参加 NDT 相关工作组会议 1 5 15 

4.2 主持及参加 NDT 工作组 1 5 15 

5.1 NDT 科学和技术投稿或出版物 3 6 20 

5.2 发布 NDT 相关研究 3 6 15 

5.3 NDT 研究工作 3 6 15 

6 NDT 培训课（每 2 小时）和（或）主

考 NDT 考试（每场） 
1 10 30 

7 专业活动 － － － 

7.1 负责单位 NDT 设备（如：培训中心/

考试中心/检测部门等） (每整年) 
10 10 40 

7.2 处理考试争议 1 5 15 

7.3 对考试的组成部分有专业性的开发 1 5 15 

作为合格的更新/重新认证者，必须每年最多获得 25 分，证书的 5年有效期内最低获得 70 分。其中： 

1、第 1－4 项的最高分为：20 分； 

2、第 5－6 项的最高分为：30 分； 

3、第 7项的最高分为 50 分。 

除上述的打分外，申请者还必须提供下列实证： 

1、对于 1－4项：提供参加会议议程表和名单； 

2、对于 5 项：提供 NDT 科学和技术投稿或出版物的内容简介和作者名单，如果有多位作者，第一位作者

将为后面作者打分； 

3、对于第 6项：申请人须提供培训和(或)监主考的总结； 

4、对于第 7项，每一证件应有每年工作活动的证明。 

 




